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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838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完善新移民通譯制度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入出國及移民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日前各政黨紛紛提出有關照顧新移民之政策，其中建構完善

之通譯制度為新移民政策重點之一。我國移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

及東南亞國家，其中來自東南亞國家者，因該等國家之語言相對

於歐美諸國語言並非強勢語言，國內熟悉其語言者為數不多，故

如何因應通譯需求而儲備適當專長人才，維持通譯服務品質，為

建構完善新移民通譯制度之關鍵。 

國內大專院校開課東南亞語課程者很少，國內爰有社區大學

吸收新住民投入通譯行列，由同鄉幫助同鄉，避免權益受損或觸

犯法律規定。國外研究指出，如果由與移民相同文化背景之通譯

來表達該移民之需求或諮詢、轉達專業意見與相關資源，比較容

易協調文化及價值觀之差異1，故目前國內吸收新住民投入通譯服

務工作，亦為符合新移民需求之雙贏作法。 

本院本（第 9）屆委員目前尚無特別針對新移民通譯問題之

法律提案，與語言相關者，僅有提案主張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增

訂第 51 條之 1 條文草案，擬明定應參考美加澳等國之作法，協

助移民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，主管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王玉媚，通譯員—搭起醫護人員與外籍病患溝通的橋樑，護理雜誌，第 54 卷第 4 期，96 年 8
月，頁 73-7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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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應補助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識字或公民教育，必要時，

並得委託民間辦理 2；另有提案主張修正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第

21條、第 35條之 1及第 66條條文，擬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對外

國人所為之各項處分，應以當事人理解之語文作成書面通知，並

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提起救濟之方法、期間、受理機關等事

項，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3。綜觀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體系，法制

上，可考量於第 9章移民輔導及移民業務管理，新增條文明定有

關通譯制度之規定，以強化新移民權利之保障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通譯人才宜依不同專業需求，分等級分地區進行培訓，並可

吸收新移民投入通譯行列，建立更利於使用之專業人才資料

庫 

移民剛到新國度，日常生活各方面首先面對語言溝通問題，

通譯可使新移民與國人溝通順利。我國新移民以婚姻移民占大多

數，依內政部統計資料，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(含港澳)配偶人數

截至 108年 9月為止，已達 553,228人，其中外籍配偶有 189,060

人，大陸配偶有 346,894 人，港澳配偶有 17,274 人，而外籍配

偶以區域來分，最多者為越南有 108,044人，其次為印尼有30,342

人，再其次之菲律賓有 9,989人、泰國有 9,078人4，故以來自東

南亞國家者居多。再加以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，臺灣與東南亞國

家交流增加情況下，東南亞國家人民來臺灣者亦隨之增加。新住

民之通譯制度人才，以這些國家地區語言需求最為迫切。 

內政部(入出國及移民署)於 98 年 4 月建置通譯人才資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立法院，「院總第 1684 號 委員提案第 19916 號」議案關係文書，105 年 11 月 30 日。 
3 立法院，「院總第 1684 號 委員提案第 20638 號」議案關係文書，106 年 4 月 26 日。 
4
 內政部，內政統計查詢網，http://statis.moi.gov.tw/micst/stmain.jsp?sys=100（最後瀏覽日：108 年

11 月 21 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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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，此資料庫係一平臺，提供社政、衛生醫療、警政及勞政等相

關領域所需之通譯服務，以保障外籍人士之權益。如前所述，可

將通譯人才培訓推介至新住民，由相同語言文化背景者提供通譯

服務，更貼近移民者所需，並可於資料庫註明身分，以利使用者

選擇。另外，目前通譯人才資料庫之建立，係依通譯專長進行勾

選註記，惟我國公、私部門目前所進行之通譯人員培訓課程多未

細緻依專業類別或等級進行課程培訓，訓練時間亦較美國等其他

國家為短，利用上有所不足，爰建議宜依不同專業需求，以分等

級分地區方式進行培訓，進而建立更利於使用之專業人才資料

庫。 

（二）通譯費用應提高酬勞，以利吸引人才 

對於利用通譯人才資料庫之通譯費用支付標準，內政部(入

出國及移民署)係以因警政、社政、衛政及勞政等單位之通譯費

用支付標準依據內容不一，又限於地域環境及業務需求，難以訂

定統一之通譯費用支付標準，故由警政、社政、衛政、勞政及各

地方政府依其需求所訂標準辦理5。惟依各相關機關所支付通譯費

用標準，舉例言之，警政單位原則上以每案計算，每案支付新臺

幣(下同)500元，若執行通譯時間逾晚上 11時至凌晨 6時者，則

提高為 750元；勞政單位口譯費原則上每案亦以 500元計算。相

較美國之收費標準，1小時至少 25 美元，每次至少計算 2 小時，

另有交通費用等補貼，如為擔任法庭口譯，其收費更高，則我國

實應由內政部主動進行協調各相關機關提高支付標準，並建立定

期調整機制，以利吸引高素質人才投入通譯服務。 

（三）通譯人才應建立退場機制，以維持通譯服務品質 

我國通譯人才無論擔任職務盡責與否，工作成效如何，並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，通譯人才資料庫使用 Q&A，

https://idb.immigration.gov.tw/InterpreterFAQ.html（最後瀏覽日：108 年 11 月 21 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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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場機制。然而，若通譯人才有專業素養不足、服務態度不佳，

或有未遵循通譯專業倫理等不良行為，未設淘汰機制恐無法維護

通譯服務品質。爰建議應依通譯服務進行評價，建立明確且適當

之退場機制，以利新移民獲得優質通譯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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